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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参检人员范围
学校在册员工与离退休职工（预计1998人）进行健康体检。

	二、服务能力要求
1、体检机构有独立的、区别于门诊检查的体检服务场所；具有符合开展健康体检要求的仪器设备。
2、体检机构至少有2名主检医师，主检医师应当由具备内、外科工作经历的副主任医师及以上职称人员担任；总检验审核人员必须是副主任医师及以上职称人员担任；有能满足体检需求的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执业医师和护士。

	三、体检要求
（一）离退休人员
1.因年龄大不方便出行的特点，承检单位安排专车接送，车辆应在体检时间内等候，以避免出现人等车的现象。
2.专车接送按点（时间、地点）固定，因老人过马路风险高，接在校内，送至承检单位门口,不停靠在马路对面。
（二）体检过程中相关要求
1.坚决杜绝消费诱导。承检单位不得向当事人推荐、鼓动与健康体检无关的任何收费检查项目，不在体检时诱导增加新的体检项目。
2.每人次体检当天提供免费早餐一份，标准建议为包子、花卷、面包、鸡蛋、牛奶、水果及无糖早餐等，针对老年人的特殊病情（如高血压，糖尿病等）灵活调整。
3.在职教职工亲属（仅限配偶、父母、子女）如需体检，需统一登记后报送承检单位，体检项目及费用享受在册教职工相同标准，费用自理。如个人需要自愿增加体检项目的，享受门市价格5折优惠，费用自理。
4.如承检单位有多家门店，体检可采取就近就便原则，可在承检单位下属各体检门店进行体检，待遇不变。
（三）体检结束后工作
1.承检单位应坚守保密原则，保护当事人隐私。重大疾病应当面或电话及时告知本人，除传染病需向学校及时告知外，其它问题均在体检报告中说明。如有不明原因多发性疾病应根据受检方要求组织免费复检，体检报告内容应尽量详细。
2.对在职教职工和离退休人员分男女分别出具4份整体性健康综合分析报告，对具有代表性和普遍性问题需单独提出健康建议报告。
3.在要求时间内分别在长安校区和雁塔校区校内安排健康讲座和咨询服务，对教职工体检报告中的疑问进行现场解答。

	四、体检基本项目（本次体检至少包含以下内容）
1.男女共同项目37项
其中内科、外科、耳鼻喉科、视力+色觉、眼底检查（+瞳孔）、裂隙灯检查、心电图(12导联)、尿常规、血常规24项（五分类）、血脂4项、血流变、肾功能三项、乙肝5项、肝功能九项、空腹血糖、同型半胱氨酸、糖化血红蛋白、甲状腺功能3项、癌胚抗原(CEA)、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NEC)、甲胎蛋白(AFP) 、糖类抗原CA19-9、颈动脉彩超、腹部彩超、心脏彩超、甲状腺彩超、碳13呼吸试验检测、骨密度检查、DR颈椎正侧位检查、DR腰椎正侧位检查、心肌酶谱、脑血流、动脉血管硬度检测、头颅CT、DR胸部正侧位检查、非小细胞肺癌相关抗原（CYFRA21-1）、鳞状细胞癌抗原SCC等37项。
2.男性体检项目3项（总计40项）
前列腺彩超、前列腺特异性抗原（T-PSA）(电发光)、游离前列腺特异性抗原（F-PSA）（电发光）。
3.女性体检项目6项（总计43项）
乳腺彩超、子宫及附件彩超、妇科检查、白带常规、癌抗原15-3（CA15-3）、宫颈液基细胞学检查。



